
关于2023年烟台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
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

2023年，烟台市市级共安排对各区市转移支付26.1亿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一、一般性转移支付
2023年市级对区市一般性转移支付执行数为191265万元，其中：
（一）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37017万元，主要用于支持区域协调统筹发展。
（二）均衡性转移支付20000万元，主要用于区域统筹发展及村级组织运转经费。
（三）边境地区转移支付8413万元，主要用于特殊困难县补助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5700万元，主要用于支持全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（五）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240万元，主要用于教育发展。
（七）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4534万元，主要用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、养老服务发展等。
（八）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4124万元，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、计划生育补助等。
（九）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550万元，主要用于污染防治等。
（十）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76687万元，主要用于乡村振兴、人才生活补贴、公路建设养护等方面支出。
二、专项转移支付
2023年市级对区市专项转移支付执行数为69644万元，其中：
（一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43万元，主要用于商务发展政策。
（二）国防和公共安全支出1200万元，主要用于人防重点工程建设。
（三）科学技术支出760万元，主要用于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、高水平技术改造以及优势制造业培育发展。
（四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万元，主要用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等。
（五）卫生健康支出2548万元，主要用于重大传染病防控、疫情防控等。
（六）节能环保支出22356万元，主要用于双碳产业发展、清洁取暖配套等支出。
（七）城乡社区支出298万元，主要用于公共充电设施奖补等。
（八）农林水支出29136万元，主要用于普惠金融发展、乡村振兴等。
（九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326万元，主要用于商贸流通发展。
（十）金融支出200万元，主要用于支持乡村振兴等。
（十一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965万元，主要用于林业改革发展。
（十二）其他支出1782万元，主要用于双百计划补助、现代综合交通发展、工业互联网发展等。
